
106 上市代碼 2317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                                                     

 

金鼎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 項目 

民國九十六年度純益 

減：提撥法定盈餘公積(10%) 
民國九十六年度可分配盈餘 

加：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 

截至九十六年底可分配盈餘 

分配項目 

員工紅利 

股東現金股利 

股東股票股利 

分配項目合計 

期末未分配盈餘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97號地下2樓(東帝士摩天大廈) 
電 話 ： ( 0 2 ) 2 7 0 5 - 8 2 8 0 ( 代 表 線 )  
 

 

 印 刷 品 

 註一：優先分派九十六年度盈餘。 

 註二：本公司九十六年度預計發放員工股票紅利計 1
35,053,464,160 元，加計員工現金紅利新台幣

註三：擬議配發員工股票紅利股數 180,242,000 股，占

 
 

                             股東 台啟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九十七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日(星期一)上午九時正 
地    點：台北縣土城市土城工業區自由街二號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所持有股份 5,094,449,59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不包括公司法第 179 條無表決權股份) 

80.99%，已達法定出席股數。 
主  席：郭台銘董事長  記錄：呂妙芝 
列席人員：盧松青董事、黃震智董事、胡宗民獨立董事、劉承愚獨立董事、黃清苑監察人、萬瑞霞監察人、薛明玲會計師、徐永堅會計師、

虞彪法務長、洪佩琪律師。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股數，主席宣佈會議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 
(二) 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九十六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 
(三) 本公司九十六年度新增間接投資大陸情形，敬請 公鑒。（略） 
(四) 修訂本公司「董事會議事規範」報告，敬請 公鑒。（請參閱附件） 
(股東發言內容略) 

四、承認及討論事項： 
第一案：（董事會提） 
案  由：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業已編竣，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營業報告書暨財務報表，業經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監察人審查完竣。 

二、前項表冊請參閱附件。 
(股東發言及主席回覆內容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具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九十六年度盈餘分派，業經董事會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擬具分派如下表。 

二、擬分派股東股利共計 4.5 元，其中股票股利每股 1.5 元，現金股利每股 3 元。 
三、本案俟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訂定配股、配息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 
四、本次盈餘分派於配股、息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買回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員工、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等因素，

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致使股東配息比率及配股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股東發言及主席回覆內容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註四：擬議配發員工紅利後之設算每股盈餘為 11.461
                     董事長：郭台銘    

第三案：（董事會提） 
案  由：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提請  審議。 
說  明：為擴充生產產能，擬以盈餘暨員工紅利轉增

一、盈餘轉增資： 
自九十六年度盈餘中提撥股東紅利新

資。 
二、新股發行條件： 

(一)本次增資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

壹股之畸零股，由本公司職工福利

(二)本次增資發行之新股，其權利與義

(三)有關員工紅利分派按本公司員工分

(四)配股基準日，俟呈報主管機關核准

(五)於配股基準日前如因本公司買回公

致使股東配股比率發生變動而需修

(六)本增資案所訂各項如因事實需要或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董事會提） 
案  由：擬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

說  明：一、為募集本公司未來發展所需資金，並達

機依公司章程或有關法令，以現金增資

二、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授權董事會依下列原

(一)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

(二)本次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價格將參

「當時之普通股市價」，係指按發

海外存託憑證訂價日前一段交易期

(三)本次發行普通股除依公司法第二六

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之一規定，

事長洽特定人認購或列入參與發行

(四)本次現金增資以參與發行海外存託

定進度及預計可能產生效益等相關

關核定或基於營運評估或因客觀環

(五)為配合本次以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

海外存託憑證之文件及辦理相關事

三、本次發行價格訂定係參照發行市場慣例

計算，佔本公司目前已流通在外普通

四、董事會亦得於說明二、(一)之授權範圍

五、本次現金增資案於呈奉主管機關核准後

(股東發言及主席回覆內容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章程案，敬請 審議。 
說  明：為配合增資發行新股，擬修訂本公司章程，

(股東發言及主席回覆內容略)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董事會提） 
案  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案

說  明：為配合法令規定，擬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五、臨時動議：  

出席證號 95016,股東戶號 203185,股東戶名中信休閒

建議內容：建議鴻海重視再生能源。(發言內容略) 
主席回覆 再生能源。 

六、散會：下午一時三十九分。  
主席：郭 台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金額 備註 

77,689,511,566  

7,768,951,157  

69,920,560,409  

86,768,488,652  

156,689,049,061  

 

5,593,644,833 8% 

18,872,299,509 每股 3.0 元 

9,436,149,750 每股 1.5 元 

33,902,094,092  

122,786,954,969  

80,242,000 股，依九十六年十二月本公司平均收盤價新台幣 194.48 元計算之市值為新台幣 
3,791,224,833 元，員工紅利發放總額為新台幣 38,844,688,993 元。 

盈餘轉增資之比例 16.0378%。 

9 元。 
    經理人：郭台銘      會計主管：李金明 

資發行新股 1,123,856,975 股。 

台幣 9,436,149,750 元及員工紅利新台幣 1,802,420,000 元，合計新台幣 11,238,569,750 元轉增

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數計算，盈餘轉增資除員工紅利外，每仟股無償配發 150 股。配發不足

委員會認購，以現金發放至元為止。 
務與原已發行股份相同。 
紅辦法分配。 
後由董事會另訂定。 
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員工、國內可轉換公司債轉換股份等因素，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

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 
經主管機關核示必要變更時授權董事會辦理。 
 

託憑證案，提請 審議。 
到籌資方式國際化、多元化，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及公司資金需求，於適當時

發行普通股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 
則處理相關發行事宜： 

海外存託憑證，其發行股數以不超過參億股為限。 
酌當時之普通股市價，惟實際發行價格授權董事長視市場狀況與證券承銷商共同議定，所謂

行市場慣例及本公司與承銷商之約定，就海外存託憑證訂價日普通股收盤價或雙方所約定之

間之平均收盤價格為準計算之。 
七條規定保留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十由本公司員工認購外，其餘百分之九十擬提請股東會依

提撥對外公開發行，充作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員工未認購部份，授權由董

海外存託憑證之原有價證券。 
憑證計劃之重要內容，包括發行價格、發行股數(額度)、發行條件、計劃項目、募集金額，預

事項及其他一切有關發行作業，授權董事會視市場狀況調整、訂定與辦理，未來如因主管機

境需要變更時亦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參與發行海外存託憑證，授權董事長或其指定之人核可並代表本公司簽署一切有關參與發行

宜。 
及相關法令規範訂定，其價格訂定應屬合理；且以本次擬現金增資發行普通股之上限參億股

股股份之 4.77%，尚不致對原股東股權造成重大稀釋，應不致對原股東權益造成重大影響。 

內，依說明一、二、三之原則，募集與發行海外股票。 

，授權董事會辦理發行新股有關事宜。 

 

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敬請 審議。 
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 

 

生活開發事業(股)公司代表人劉台安提出建議並要求列入記錄。 

 銘                記錄：呂 妙 芝 
 

：同意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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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鴻海

   章
修訂前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柒佰億元，分為

柒拾億股，每股新台幣壹拾元，授權董事會

分次發行，其中貳億股，保留供認股權憑證

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認股權使用。授權董

事會分次發行。 

第三十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五

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三十八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三十九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八日。 

鴻

取得或處

修訂前 
第七條第ㄧ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評估由

資產主辦部門進行可行性評估報告，簽會經管部門

後，依本公司核准權限規定核准後，方得為之。 
第七條第三項第(二)款： 
(二)授權層級 
1.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三億元(含) 者，授權主辦單位決行；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事先經董事會核准

後，始行辦理。 
2.與交易之相對人訂立買賣契約時，如為配合業務需

要及爭取時效，得先經董事長核准後先行訂約並於

交易發生後，再於下次董事會提案追認之。 
3.取得或處分資產，如依公司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須

經股東會決議或承認或報告股東會者，並應遵照辦

理之。 

                                                
 
 
 

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捌佰壹拾貳億

元，分為捌拾壹億貳仟萬股，每股新台幣壹

拾元，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貳億股，

保留供認股權憑證或附認股權公司債行使

認股權使用。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配合增資發行

新股。 

第三十條：本章程訂立於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五

日。．．．．．．。第三十七次修正於民

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第三十八次修正

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十四日。第三十九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八日。第四十次

修正於民國九十七年六月二日。 

增訂修正章程

日期。 

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七條第ㄧ項：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之評估，由

資產主辦部門進行可行性評估報告，並簽會經管部門

後，依本公司核准權限規定核准後，方得為之。 

酌作文字調整

第七條第三項第(二)款： 
(二)授權層級 
1.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之取得或處分，交易金額未

達新臺幣三億元(含) 者，授權主辦單位決行；交易

金額達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者，應事先經董事會核

准後，始行辦理。 
2.但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

將「資產種類

屬供營業使用

之機器設備，

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

者」的限制條

件放寬，以符
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關係人者，上述金額標準提

高至新台幣五億元。 
3.與交易之相對人訂立買賣契約時，如為配合業務需

要及爭取時效，得先經董事長核准後先行訂約並於

交易發生後，再於下次董事會提案追認之。 
4.取得或處分資產，如依公司法或其他法令規定，須

經股東會決議或承認或報告股東會者，並應遵照辦

理之。 

合實際作業之

需求。 



      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議事規範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 修訂後 修訂說明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議事單位為財會與投資

總管理處。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足夠之會議

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足，得向議事單位請求補足。 
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後延期 
審議之。 

第四條：本公司董事會指定之辦理議事事務單位為財

會與投資總管理處。 
議事單位應擬訂董事會議事內容，並提供充分之會議

資料，於召集通知時一併寄送。 

董事如認為會議資料不充分，得向議事事務單位請求

補足。董事如認為議案資料不充足，得經董事會決議

後延期審議之。 

酌作文字調整

第五條：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

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

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

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

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前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第五條：召開本公司董事會時，應設簽名簿供出席董

事簽到，以供查考。 
董事應親自出席董事會，如不能親自出席，得依本公

司章程規定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如以視訊參與會

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董事委託其他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時，應於每次出具

委託書，並列舉召集事由之授權範圍。 
第二項代理人，以受一人之委託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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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

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

之經理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

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董事會之主席於已屆開會時間並有過半數之董事出

席時，應即宣布開會。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

計不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者，主席應依

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集。 
前項及第十六條第二項第二款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

在任者計算之。 

第八條：本公司董事會召開時，議事單位應備妥相關

資料供與會董事隨時查考。 
召開董事會，得視議案內容通知相關部門非擔任董事

之經理人員列席。必要時，亦得邀請會計師、律師或

其他專業人士列席會議。 
已屆開會時間，如全體董事有半數未出席時，主席得

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二次仍

不足額者，主席得依第三條第二項規定之程序重新召

集。 
前項所稱全體董事，以實際在任者計算之。 

刪除延後時間

限制及由主席

選擇是否重新

召集董事會 

第九條：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

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

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

不適用前項之規定。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會議錄音、錄影資料為會議紀

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第九條：本公司董事會之開會過程，應全程錄音或錄

影存證，並至少保存五年，其保存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保存期限未屆滿前，發生關於董事會相關議決事

項之訴訟時，相關錄音或錄影存證資料應續予保存至

訴訟終止。 
以視訊會議召開者，其視訊影音資料為會議紀錄之一

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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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

內容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前項排定之議事內容及臨時動議，非經出席董事過半

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

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

第八條第三項規定。 

第十一條：本公司董事會應依會議通知所排定之議事

程序進行。但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得變更之。

非經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者，主席不得逕行宣布散

會。 
董事會議事進行中，若在席董事未達出席董事過半數

者，經在席董事提議，主席應宣布暫停開會，並準用

第八條第二項規定。 

明訂董事會應

依議事程序進

行 

第十二條：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提董事會之事項或主管機關

規定之重大事項。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提董事會之事

項，應親自出席，不得委由非獨立董事代理。獨立董

第十二條：下列事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一、本公司之營運計畫。 
二、年度財務報告及半年度財務報告。 
三、依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一規定

訂定或修訂內部控制制度。 
四、依證交法第三十六條之一規定訂定或修正取得或

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

人、為他人背書或提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

之處理程序。 
五、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券。 
六、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七、 依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其他依法令或章程規定

應由股東會決議或董事會決議之事項或主管機

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獨立董事對於證交法第十四條之三應經董事會決議

之事項，應親自出席或委由其他獨立董事代理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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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明訂獨立董

事可委由其他

獨立董事代理

出席 

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如

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意見

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載明

於董事會議事錄。 

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或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

明；如獨立董事不能親自出席董事會表達反對或保留

意見者，除有正當理由外，應事先出具書面意見，並

載明於董事會議事錄。 
第十三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無異

議者，視為通過，其效力與表決通過同。如經主席徵

詢而有異議者，即應提付表決。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

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第十三條：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付表決。 
本公司董事會議案表決時，經主席徵詢出席董事全體

無異議者，視為通過。如經主席徵詢而有異議者，即

應提付表決。 
前項所稱出席董事全體不包括依第十五條第一項規

定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董事。 
表決方式由主席就下列各款規定擇一行之，但出席者

有異議時，應徵求多數之意見決定之： 
一、舉手表決或投票器表決。 
二、唱名表決。 
三、投票表決。 
四、公司自行選用之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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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董事利益迴

避 

第十五條：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不得加

入討論及表決，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董事對於會議事項，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

法人有利害關係，致有害於公司利益之虞者，得陳述

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表決時

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 
本公司董事會之決議，對依前項規定不得行使表決權

之董事，依公司法第二百零六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八

十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新增董事利益

迴避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

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

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

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

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

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永久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

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

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永久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第十六條：本公司董事會之議事，應作成議事錄，議

事錄應詳實記載下列事項： 
一、會議屆次（或年次）及時間地點。 
二、主席之姓名。 
三、董事出席狀況，包括出席、請假及缺席者之姓名

與人數。 
四、列席者之姓名及職稱。 
五、記錄之姓名。 
六、報告事項。 
七、討論事項：各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董事、監

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或保留意

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暨獨立董事依第十二條

第二項規定出具之書面意見。 
八、臨時動議：提案人姓名、議案之決議方法與結果、

董事、監察人、專家及其他人員發言摘要、反對

或保留意見且有紀錄或書面聲明。 
九、其他應記載事項。 
董事會議決事項，如獨立董事有反對或保留意見且有

紀錄或書面聲明者，除應於議事錄載明外，並應於董

事會之日起二日內於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

定之公開資訊觀測站辦理公告申報。 
董事會簽到簿為議事錄之一部分，應於公司存續期間

妥善保存。 
議事錄須由會議主席及記錄人員簽名或蓋章，於會後

二十日內分送各董事及監察人。並應列入本公司重要

檔案，於本公司存續期間妥善保存。 
第一項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電子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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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事項外，在董事會休會期間，董事會依法令或本公司

章程規定，授權行使董事會職權者，其授權層級、內

容或事項應具體明確，不得概括授權，且涉及公司重

大利益事項，仍應經由董事會之決議。 

第十七條：除第十二條第一項應提本公司董事會討論

事項外，董事會依法令或本公司章程規定，授權執行

之層級、內容等事項，應具體明確，且涉及公司重大

利益事項，仍應經由董事會之決議。 

明訂決議授權

層級、內容等

事項 

 
                                                     
 

 


